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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财教〔2017〕49号

福建省财政厅 福建省体育局 福建省教育厅
关于印发福建省中小学生体育联赛

专项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市、县（区）财政局、体育局、教育局，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

会财政金融局、社会事业局、教育局：

为加强全省中小学生体育联赛专项经费管理，提高专项经费

使用效益，我们制定了《福建省中小学生体育联赛专项经费管理

福 建 省 财 政 厅

福 建 省 体 育 局

福 建 省 教 育 厅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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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现印发你们，请遵照执行。

福建省财政厅 福建省体育局 福建省教育厅

2017年 9月 6日

（此件主动公开）

福建省财政厅办公室 2017年9月6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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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中小学生体育联赛专项经费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和《关于进一

步加强学校体育工作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12〕53号）精神，根

据《关于在全省中小学开展足球篮球排球乒乓球羽毛球和田径联赛的

实施意见》（闽体青〔2012〕21号），为促进该项活动高标准、高水平、

持续有效开展，规范福建省中小学生体育联赛专项经费使用和管理，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福建省中小学生体育联赛（以下简称“联赛”）

是指省体育局会同教育厅共同主办的足球、篮球、排球、乒乓球、羽

毛球、田径、游泳、啦啦操和定向越野等项目。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福建省中小学生体育联赛专项经费（以下简

称“专项经费”）是指省财政设立的用于支持办赛包干经费、联赛获得

优胜奖团体单位的奖励经费以及积极承办联赛和开展市县级联赛的扶

持补助经费。专项经费每年从省级体彩公益金中安排 400万元，从地

方教育费附加中安排 450万元。

第四条 专项经费使用遵循“省级引导、突出重点、专款专用、追

踪问效”原则。

第二章 职责分工

第五条 省财政厅负责根据财政预算编制要求，审核并批复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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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经费预算和决算，对项目经费进行财政绩效考评和监督检查等。

第六条 省体育局负责会同省教育厅组织全省联赛申报，组织办

赛，实施专项经费预算编制，会同省财政厅和省教育厅下达专项经费，

开展绩效考评和监督检查等。

第七条 省教育厅负责会同省体育局组织全省联赛申报，组织办

赛，实施专项经费预算编制，会同省体育局和省财政厅下达专项经费，

开展绩效考评和监督检查等。

第三章 联赛申办和管理

第八条 联赛由省体育局和省教育厅联合主办，各设区市体育

局、教育局联合承办，联赛列入省、设区市阳光体育竞赛活动年度计

划，作为常规赛事每年开展。

第九条 联赛以全省普通全日制中小学校为单位报名参赛，设高

中组、初中组、小学组。高中、初中组联赛须先在各设区市举行预赛，

选拔出优胜队伍参加省级联赛。各级体育传统项目学校、体育特色学

校必须组队参加，其他学校可以自愿报名参加。

第十条 有意申办联赛的单位须具备项目竞赛条件，并提前一年

报经所属设区市体育局、教育局审核同意后，由设区市体育局、教育

局于联赛前一年的 10月份统一向省体育局、省教育厅递交申请。

第十一条 省体育局、省教育厅共同对申报单位进行考察后，确

定赛事举办地。

第十二条 为保证参赛人员人身及饮食安全，严防兴奋剂，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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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报名参赛单位运动员必须由大会统一安排食宿。

第四章 经费使用

第十三条 由省体育局会同省教育厅于每年 4月 30日前根据联

赛申办情况汇总年度专项经费安排计划，于 5月 30日前报省财政厅

联合下达专项经费。各级体育、教育和财政部门在收到专项经费 30

个工作日内应将经费下达有关单位。

第十四条 专项经费用于办赛包干经费、联赛获得优胜奖团体单

位的奖励经费以及积极承办联赛和开展市县级联赛的扶持奖励。

第十五条 专项经费中的办赛包干经费主要用于赛会人员的食

宿、场地器材、办公经费、裁判服装及相关人员差旅费和劳务报酬等。

比赛期间，组委会各机构支出的媒体宣传、办公用品、饮用水、奖牌

奖品及裁判竞赛用品等，均在办赛包干经费中列支。

第十六条 比赛期间，运动队参赛人员食宿标准为每人每天不高

于 200元，裁判员及工作人员食宿标准为每人每天不高于 350元，并

按实际食宿开支。

第十七条 依据《体育竞赛裁判员管理办法》相关规定，裁判员

可领取工作酬金，具体视裁判员等级、工作岗位和职责分工不同发放。

总裁判长每人每天 220元，竞赛监督、仲裁、技术代表、副总裁判长

及编排长每人每天 200元，重要岗位裁判每人每天 180元，普通省派

裁判员每人每天 160元，其他辅助裁判人员每人每天 140元或酌情安

排。天数计算以竞赛赛期为依据，竞赛赛期是指各项目竞赛规程或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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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补充通知规定的报到时间至比赛离会时间，通常按竞赛实际天数加

提前报到和离会天数计算。晚上有比赛活动的裁判员、工作人员，可

补助每人每晚 30元夜餐费。

事业单位直接参加赛事的工作人员，按国家体育总局体经字

〔2015〕440号文件规定领取竞赛补贴。主要负责人不高于以上规定

的重要岗位裁判标准，一般工作人员不低于以上规定的普通裁判标准。

第十八条 赛会期间聘请的外埠裁判员、工作人员往返差旅费，

按规定标准由组委会报销，组委会可收取单程车票票据造表发放往返

路费（含市内交通费），自驾到赛区的参照规定标准包干领取；对中途

无故停留或绕行，以及其他等不符合规定所增加的费用，组委会不予

报销。参赛运动队差旅费自行安排解决。

第十九条 办赛包干经费的其他列支事项原则上每项赛事场地

器材按 10000元标准包干、办公经费按 3000元包干、裁判员服装按

每人 150元标准配备。

第二十条 为推动我省中小学生体育联赛持续健康开展，进一步

调动各级体育、教育行政部门和各类学校办赛、参赛积极性，扩大联

赛影响力，建立有效的奖励激励机制。获得省级联赛各项目组别团体

优胜奖的学校，分别按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给予一定奖励。同时，

对积极开展市级联赛的单位和承办省级联赛组织优秀的单位给予一定

的竞赛经费奖励。具体奖励金额由省体育局、省教育厅根据每年经费

结余情况执行。奖励经费须用于发展中小学生体育事业，用于弥补承

办或参加联赛经费不足。

第二十一条 专项经费使用应当严格执行财务制度和核定的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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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内容、制定的开支标准、用款计划等，严格审核各项支出。联赛结

束后 2个月内应做好财务结算，并妥善保管结算资料以备查。

第五章 管理与监督

第二十二条 省财政厅、省体育局、省教育厅对专项经费使用情

况进行绩效考评和监督检查，根据需要开展定期或不定期的专项检查。

第二十三条 专项经费使用单位应主动接受财政、审计、体育、

教育等部门的监督检查。

第二十四条 专项经费使用过程中存在虚报、冒领、截留、挪用

等违法行为的，应当按照《财政违法行为处罚条例》等有关规定对相

关部门和单位予以处理，并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构成犯罪的，

依法移送司法机关。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由省财政厅会同省体育局、省教育厅负责解

释。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